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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文件 
  

  

徐科委规〔2025〕4 号 

 

 

关于印发《徐汇区关于推动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的 

若干意见》的通知 

 
区各有关委、办、局，各街道、华泾镇，有关单位： 

《徐汇区关于推动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已经区政府

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2025 年 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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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区关于推动生命健康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全

链条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沪府办规〔2024〕9 号）等文件精神，

推动我区生命健康全产业链创新发展，促进生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

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命健康产业集群，提出如下意见。 

一、支持对象 

本政策适用于依法经营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依法经区政府

批准的支持对象。上述主体须符合区域产业发展导向，经营状况良

好，无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二、支持内容 

1.加快优质企业引进和集聚。加快引进一批产业引领力强、竞

争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大的优质企业，着力提升产业集聚度和竞争

力。加快吸引和促进符合区域产业发展导向的企业，经综合评估，

可给予最高不超过 1000 万元的一次性支持；对产业和区域发展带动

作用明显的主体，经综合评估，可给予最高不超过 3000 万元的奖励。

对细胞治疗、基因治疗、合成生物、高端医疗器械等生命健康重点

领域投资规模大、带动作用强、示范效应好的标杆性项目，经综合

评估，可给予一定资金支持。 

2.支持企业提升规模能级。支持企业做大做强，不断提升产业

能级、扩大产业规模等，带动上下游企业共同成长，提升产业链竞

争力能级。根据企业经营水平、成长发展能力等综合因素，经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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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可给予不超过 3000 万元的奖励；支持企业新增业务板块、新

增重大投资项目，经综合评估，可给予一定资金支持。 

3.加快集聚关键机构和平台。支持吸引和促进符合区域产业发

展导向的合同研发机构（CRO）、合同外包生产机构（CMO）、合同定

制研发生产机构（CDMO）等产业服务机构，经综合评估，可给予最

高不超过 2000 万元的一次性支持。支持开放式创新平台、共性技术

平台、概念验证中心等技术服务平台发展，经分类认定，可给予一

定资金支持。 

4.支持药品研发创新。对在国内开展Ⅰ期、Ⅱ期、Ⅲ期临床试

验的创新药，经评审，可给予最高 1500 万元支持；对已上市创新药

再开发获批新增适应症的，经评审，可给予最高 300 万元支持。对

取得改良型新药注册证的品种，经评审，可给予最高 1000 万元支持；

对取得仿制药、生物类似药等药品注册证的品种，经评审，可给予

最高 500 万元支持。单个企业年度资金支持最高 5000 万元。 

5.支持创新医疗器械研发。对通过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

程序的产品，经评审，可给予最高 300 万元支持。对首次取得医疗

器械注册证书的第二类、三类医疗器械产品，经评审，可给予最高

300 万元支持。单个企业年度资金支持最高 1500 万元。 

6.支持开拓海外市场。对企业自主研发的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

械，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欧洲药品管理局（EMA）、欧

洲共同体（CE）或日本药品和医疗器械综合机构（PMDA）、世界卫生

组织（WHO）以及金砖国家、“一带一路”等国际机构注册，并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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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国外市场实现销售，经评审，可给予一定资金支持。鼓励创新型

企业与优质企业对接合作，对于首付款金额较高的海外权益许可交

易（双方应无投资等关联），经评审，可给予一定资金支持。 

7.鼓励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聚焦生命健康产业，支持优质企业

会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等开展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产业化合作。对企业购买转化境内外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实现新增

量的企业，经综合评估，可给予不超过实际支付技术交易额的 30%，

最高 500 万元的支持。 

8.鼓励企业模式创新。药械上市许可持有人开展委托生产（双

方应无投资等关联）落地实现产出的，经综合评估，可给予单品种

最高 500 万元支持;对承担受托生产的企业（双方应无投资等关联）

落地实现产出的，经综合评估，可给予单品种最高 300 万元支持。

单个企业年度资金支持最高 1000 万元。 

9.支持数字赋能全产业链。支持生命健康产业与人工智能、大

模型、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相融合，在智能药物研发、医疗机

器人、智能医学影像、临床辅助决策、精准医疗、健康管理等领域

开展联合技术攻关并应用。对具有行业引领和示范效应的技术应用

项目，经评审，可给予项目最高 500 万元支持。 

10.做实做细人才服务保障。对用人单位引进的国内外优秀人

才，按照相关政策推荐申请“光启人才行动计划”，并提供人才落户、

安居、医疗、出入境等方面便利化服务。 

三、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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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享受本意见政策期间，如同时可享受本区其他同类政策的，

按照“从高不重复”原则执行。在实施过程中如遇国家、上海市颁

布新政策，按新政策执行。 

2.对弄虚作假骗取扶持资金、擅自改变资金用途等行为，将追

究扶持对象的责任。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扶持对象，经查实，根

据情节轻重，在一定时期内取消对象申报扶持资金的资格。 

3.本意见规定的经区政府批准、经综合评估、经评审等（以下

统称认定），应当按照公平合理客观的认定条件和规范透明的认定程

序，依法依规开展相关认定工作。 

4.本意见由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会同徐汇区投资促进办公

室、徐汇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5.本意见自 2025 年 2 月 24 日起试行，试行期二年。在本意见

实施前享受原政策的，按本区原政策执行至政策期满。《关于进一步

推动徐汇区生命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扶持意见》（徐科委规〔2022〕

4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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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徐汇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办公室       2025 年 1月 24 日印发 


